
汇添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４７００１８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和

《

汇添富

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有关规定

注：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８７５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４

，

７６５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

，

５０６

，

１３３

，

９４８．７８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６２

，

５２０．５２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

，

５０６

，

１３３

，

９４８．７８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６２

，

５２０．５２

合计

２

，

５０６

，

６９６

，

４６９．３０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９

，

９０６．４９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０４％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

手续的条件

符合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到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况，也可以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或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自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的时间内开始办理，基金管理人将

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的具体日期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及基金管理人互

联网网站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

资的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１００％ －１５０％

盈利

：

３７６０．７０

万元

盈利

：

7521.40

万元

~9401.75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较上年上升的主要原因： 公司主营产品销量及销售价格同比均有较大幅度增

长，其中第四季度产品销售价格比同期相对涨幅较大，预计全年同比增长

１００％－１５０％

。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为

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01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签订相关协议的介绍

2009

年

9

月

2

日，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就收回本公司土地事宜与本公司及所

属企业签定协议，约定将本公司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54

号的

64,414

平方米土地使

用权、地上建筑物（含附属物）及水电配套设施（指地下管网）于

2009

年

12

月

20

日全部收

回，协议约定按照

3500

元

/

平方米进行补偿，补偿费用总计

22,544.9

万元。其中公司原所属

东北制药集团公司沈阳第一制药厂（现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22,244.95

万

元，公司原所属东北制药总厂

299.95

万元。

二、本次收到的搬迁土地补偿款金额

2011

年

1

月

24

日

,

公司收到上述协议中属于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的

应收补偿款

2,0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到属于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

药有限公司搬迁土地补偿款共计

17,000

万元。（前期已收到补偿款为

15,000

万元，公司已

公告，详见公告编号

2010-027,2010-031,2010-051,2010-060

，

2010-063

）。

上述搬迁土地补偿款公司已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 公司将在收到余下相关补偿款后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江动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８１６

；配股价格：

２．７８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认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

Ｔ＋６

日）网上

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Ｔ＋７

日）将公告配股结果，公司股

票复牌交易。

４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上，《江苏江淮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

细阅读相关内容。

５

、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

另 行公告。

６

、特别提示：由于本次

２．７８

元

／

股的配股价格相对二级市场价格有较大折

扣，股权登记日当天收市后持有江淮动力股票的投资者如错过本次配股，短期

损失相对较大。配股不同于分红送股，原股东需于缴款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

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如未在缴

款期内缴款，将丧失本次配股机会。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股数

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具体可认购数量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账户中“江动

Ａ１

配”

可配证券余额。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江淮动力”）配股事宜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次配股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４２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７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００

元。

２

、配股比例及数量

本次配股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收市后公司股本总

额

８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

股份数量共计

２５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可配股数为

１１

，

１２０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可配股数为

２５３

，

７８８

，

８８０

股。

３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全额认购其可认配

的股份。

４

、配股价格：

２．７８

元

／

股，配股代码为“

０８０８１６

”，配股简称为“江动

Ａ１

配”。

５

、发行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票的股东。

６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７

、承销方式：代销。

８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正常交易

Ｔ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全天停牌

Ｔ＋７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

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

款日

。

正常交易

注：以上日期为证券市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

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办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５

日）的深圳证券

交易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

股票托管券商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本次配股

代码“

０８０８１６

”，配股价

２．７８

元

／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

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

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仔细察看“江动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

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

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１

、

发行人

：

名称

：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江苏省盐城市环城西路

２１３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尔广

联系人

：

王乃强

电话

：

０５１５－８８８８１９０８

？

传真

：

０５１５－８８８８１８１６

２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名称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８９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

：

朱科敏

保荐代表人

：

冯文敏

、

孙兆院

项目协办人

：

魏真锋

联系人

：

班妮

、

董文婕

、

周晓英

、

左瑶

、

潘晓逸

电话

：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８１７９６５

发行人：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２

”

位数

０５

末

“

３

”

位数

９００ ０２５ １５０ ２７５ ４００ ５２５ ６５０ ７７５

末

“

４

”

位数

０５１４ ２５１４ ４５１４ ６５１４ ８５１４ ７９９９ ０４９９ ２９９９ ５４９９

末

“

６

”

位数

９７３１５８ １７３１５８ ３７３１５８ ５７３１５８ ７７３１５８ ７５０４３６ ２５０４３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７

，

４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认购

５００

股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福建元力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

2011

年

1

月

27

日 星期四

根据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6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

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二” 位数： 20��40��60��80��00��48��98

末“三” 位数： 302

末“四” 位数： 8107��0107��2107��4107��6107��4947

末“五”位数： 11185��36185��61185��8618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32，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上海东富

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

：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7

日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月 26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二” 位数： 52��02

末“三” 位数： 041��541

末“四” 位数： 0168��5168��5842

末“五”位数： 81440��01440��21440��41440��61440

末“六” 位数： 024535��224535��424535��624535��824535

末“七” 位数： 072838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8,3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股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

：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

月

27

日

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利用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新联电子”

Ａ

股

１

，

６８０

万股，主承销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价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本次网

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１

，

４５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２７

，

０２５

，

０００

股，配号

总数为

８５４

，

０５０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８５４０５０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３．９３４１９５８９０２％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２５

倍。

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发行人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１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新联电子”）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６９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泰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８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结束。中审国际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进行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

行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

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７０

万股）配号

的方法， 将资金有效的股票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记录的时

间顺序排列，然后依次配流水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６

个号

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７０

万股股票。

５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公布的《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

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

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

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

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 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１７

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５８

，

５２２

万元，有

效申购数量为

４

，

６９０

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数为

６７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６７

。 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

主持了新联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根据《发行

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摇出

６

个号码，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７０

万股新联电子股

票，中签号码为：

５０

、

０７

、

１５

、

６５

、

２６

、

３５

。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４２０

万股，获配的股票

配售对象家数为

６

家，中签率为

８．９５５２２３８８％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１１．１７

倍，最终向

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４２０

万股。

四、网下配售结果

根据摇号结果，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所属询价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

量

（

万股

）

实际获配股

数

（

万股

）

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７０

２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０ ７０

３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指

定证券账户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７０

４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７０

５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７０

６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自

有资金投资账户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０ ７０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

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２

、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

有疑问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五、定价信息披露

１

、股票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股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 ４２０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４ ４２０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２ １４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２８ ４２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３０．２ ４２０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１．１６ ４２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４４．１ ４２０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２ ７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

２５ ２１０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５０ ４２０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１ ２１０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５０．１２ ７０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５ ４２０

受托管理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证券账户

（

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５ ４２０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５３．９ １４０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２５ ４２０

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２５ ４２０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传统普保产品

２５ ４２０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４０．１３ ４２０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８ ７０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４０ ２８０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 ２８０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 ２８０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３３ １４０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３５ ４２０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５ ４２０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２５ ４２０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４６ ７０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５ ２１０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５ ２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

３１．５ １４０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５ ２１０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３４．０８ ７０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３５．２ １４０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７．８ ４２０

金丝猴证券投资

．

瑞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９

日

）

２７．８ １４０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

·

瑞安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

）

２７．８ ２１０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３２．８ １４０

３３．８ ７０

２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新联电子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

对估值方法，研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估值区间为

４４．１

—

４９．００

元

／

股，对应

２００９

年每

股收益的市盈率区间为

７４．７５

—

８３．０５

倍（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

低原则计算），与公司盈利模式相似的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

日对应

２００９

年每股收益的平均市盈率为

５８．３４

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韩奕、陈娟、周洁、张宁、季李华、虞敏、黄飞、刘平、张伟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２９０７２６

、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７９３

联系地址：江苏南京中山东路

９０

号

邮编：

２１０００２

发行人：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